压力容器制造单位评审协议书
甲方：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
乙方： 

  受乙方的约请，甲方对乙方是否具备《条例》规定范围内的压力容器制造许可条件进行鉴定评审，双方协议如下：
一．甲方职责
1．根据有关法规、规程、规范、标准及有关文件的规定，公正、客观、科学地开展各项评审工作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出具评审报告；
2．对乙方的资源条件、质量体系的建立与实施、产品的安全性能等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现场评审，并对不符合项提出整改意见，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乙方；
3. 根据备忘录的内容确认整改报告，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出具机构评审报告,及时送交局特种设备监察处；
4．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对乙方提供的质量体系文件及技术资料等要严格保密，不得丢失或泄漏。
二．乙方职责
1. 现场评审前，向甲方提供质量手册、程序文件及有关体系文件
的目录；
2. 现场评审需要产品（或设计文件）抽样的，要提供在取证（换
证）周期内的产品（或设计文件）的清单；   
3. 按有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型式试验的设备或部件，要提供型式
试验报告； 
4. 为评审组人员提供交通、食宿、通讯和评审期间的办公场所以
及必要的其他工作条件，并积极配合评审工作，保证其顺利进行；
5. 无论是否最终获准资质，都将按协议交付费用;
6. 根据特种设备检测中心鉴定评审收费标准，此项评审收费   元整。 

三．根据乙方的要求，确定现场评审时间。
四．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在不违反上述原则的情况下协议解决。
五．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   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                
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